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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序号
	职权类型
	职权编号
	职权名称
	子项名称
	监管对象
	职权依据
	备注

	1
	行政许可
	XKCZ0001
	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
	
	[bookmark: _GoBack]自然人、企业法人、事业法人、社会组织法人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六条：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，设置会计机构，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；不具备设置条件的，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帐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帐。
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2005年第27号）第三条：申请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，应当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(以下简称审批机关)批准，并领取由财政部统一印制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。具体审批机关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确定。
《大连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大财会[2005]615号） 第四条： 申请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，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，并向市级财政部门等额领取由财政部统一印制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。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由市级财政部门定制和核发。
	



